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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评价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规范毕业要求评价工作，对培

养质量进行有效监控，判断专业人才培养是否达到预期标准，指导专业教

育教学的持续改进，特制定教师教育学院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实施

办法。

第二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是通过收集和确定体现学生四年学习成果

的相关评估数据（包括课程质量评价数据和学生表现评价数据等），并对这

些数据进行定性或定量的统计分析和结果解释后，对应届毕业生达成毕业

要求的情况做出的评价。

第二章 评价对象与评价周期

第三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对象是教师教育学院各专业每一届应届

毕业生。

第四条 每年针对应届毕业生进行一次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

第三章 评价组织

第五条 本学院成立由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专业负责人、教



研室主任、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和部分专职教师成员组成教师教育学

院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小组。教学工作副院长是毕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的责任领导，专业负责人是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直接责任人。

第六条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具体分工

1.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制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与实施方法。

2.教学副院长、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全面负责毕业要求达成评价，

组织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

3.课程负责人、辅导员、教学秘书负责收集、登记、整理、转送、保

管学生学业成绩资料和评价反馈材料，提供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所需的基础

数据。

4.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教师负责开展毕业要求达成反馈信息的分析

总结工作，依据各类数据分析和调研的结果，分析学生各项能力的长处和

短板，研讨并形成专业持续改进方案。

第四章 评价过程

第七条 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确定每一个毕业要求指标点下对应的高支撑课程。

第二步：赋权重。针对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根据支撑强度为每门课

程赋权重值，各指标点下对应课程的权重值之和等于 1.0。

第三步：结合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下对应的高支撑课程，利用相应课

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及各门课程的权重，计算出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

度评价结果值，进而得出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结果。若该项毕业要



求达成度评价结果大于 0.7,则判定该项毕业要求已达成。

第五章 评价方法

第八条 毕业要求达成度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即毕业要求

达成度计算为主和毕业要求问卷调查为辅的多元化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

和评价方式。

第九条 基于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定量评价法。

由学院教学委员会对支撑各条毕业要求的课程进行权重分配，支撑各

条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的所有课程权重之和须为 1.0,权重分配应按照该课

程对毕业要求能力达成的贡献度进行赋值。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值=∑课程的达成度评价值×支撑毕业要求的权

重值。

学院教学委员会参照河西学院关于授予本科生学士学位的规定：平均

成绩≥70分才能授予学士学位，制定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标准为 0.70。若毕

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大于 0.7，则判定已达成毕业要求。

第十条 基于毕业生问卷调查及调研的定性评价法。各专业可以根据本

专业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设计能力评价类的问题，通过在毕业生中开展问卷

调查法获得毕业生的自评结果；也可以通过召开毕业生座谈会、调研毕业

生实习单位等方法，调研毕业生的能力达成情况。

第六章 评价结果的运用

第十一条 评价结果由教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并反馈给本专业的院长及



相关教学团队负责人，且根据反馈情况及存在问题，对课程教学进行调整

和改革，有针对性地改进相应教学环节，如调整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

等；结合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持续推进课程教

学改革，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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